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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概

民政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各个时期民

政业务变化很大，但基本的业务工作并未间断，延续至今。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领土疆域、

行政区划、灾荒赈粮、社俗风教、抚恤官兵、调解民事、设置基层行政组织、禁烟禁毒等民

政事务活动，但在清朝前均无专设的民政机构，诸多民政事务由各个有关部门分管。迨清光

年）改革统绪三十二年（ 治机构时，中央政府才开始设置专管民政事务的职能机构

年）设置“巡警道”（中民政部。福建省在清光绪三十四年（ 央民政部下属的地方

机构）。宣统三年（ 年）设民政部，后改为内务司、政务厅、民政厅 年，民国

年）增设福建省社会处，掌管着一部分民政事务。

福建省从设 年间，职掌立民 范围，几乎继承年）的政部到政务厅（ 年至

了前清巡警道所主管的全部业务 年）改为民政厅后，掌管业务更多，主。民国 年（

要有行政官吏任免和监督、地方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警政、基层政权设置、选举、卫生、

则灾、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兵役、宗教、民族、礼俗、禁烟、土地登记征用、土木工程

等。

年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民政部门主要执掌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人事编

制、户政地政、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复员安置、拥军优属、支援前线、老区建设、社团登

记，还有民族、宗教、侨务、禁烟禁毒等工作。

年后，人事、户政、宗教、老区建设、土地征用等工作相继交给新设置的机构或

有关部门办理。

福建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特别是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近百年期间，人民群

众经常处于灾荒威胁之中。灾民成群逃荒，或典当财物、或卖儿鬻女度荒，饥饿死亡，史不

绝书。社会上一些鳏寡孤独、盲聋哑残人员，无人问津，他们沿街乞讨，饿死或冻死街头巷

尾者时常可见。尽管当局也设有慈善事业机构和实施救灾、赈荒、蠲免，但杯水车薪，无济

于事，加上政府官员层层私吞救济财、物，灾、贫民受益甚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政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省各级民政部门作为人民政

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

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维

护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福建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稳

定社会秩序，具体任务是：接管旧政权机构和职员，对旧人员进行调整、教育、训练、建立

新的政权机构和领导管理体制。在城镇，主要是做好收容、资遣和安置流入城镇的灾、难民

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流落在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的散兵游勇；开展救灾赈荒和社会救济，

举办自救性的城镇社会福利生产厂（组），安排优抚、救济对象和盲聋哑残人员参加生产；

组织城镇失业人员、贫困户开展生产自救，兴办孤老残幼的收养安置场所；查禁烟毒、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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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馆、赌场，创办改造农场或生产教养院，收容改造妓女、烟民、赌棍和不务正业的游民

等，解决历史遗留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农村，主要是做好救灾救济，发放救济款物，发动

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帮助灾民和社会贫困户解决困难问题，特别是抓好革命老区

的生产建设、帮助重建家园；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和复员转业建设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

年，全省各市、县都相继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 年，完成全省普选

工作，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成员，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此

外，还抓了行政区划调整、社团登记、婚姻登记、少数民族、宗教、华侨事务、支前、民工

动员和土地征用、公墓、殡葬管理等工作。以上工作的落实，对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

的污泥浊水，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政工作内容略有变化和调整，

原民政部门主管的人事、老区建设、宗教和华侨事务等工作，因政府机构调整、增设，分别

移交其他部门管理；另一部分工作，如禁烟禁毒、妓女收容改造（ 年后烟毒查禁和妓

女收容管理等正常业务交公安部门办理）、民工支前等，基本完成了历史任务。 年

月，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以优抚安置、复员和救灾救济为主要业务。根据社会主义过

渡时期总路线，福建的民政工作着重帮助大批灾贫民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发动组织烈军属、

复员转业建设军人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组织，做好农村五保户供养，组织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淘

汰下来的人员开展生产自救等。这些，对调动全省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促进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年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福建民政工作在继续加强优抚、复员

退伍军人安置、救 年灾救济的同时，开始组织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工作。在

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形势下，要求民政工作从生产入手，为生产和建设服务。

在农村，以大办福利事业为中心，帮助公社办好敬老院、公共食堂、托儿所，对丧失或缺乏

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老、弱、残社员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保医、保葬，孤

儿保教），发动群众白手起家大办社会福利生产等。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大搞群众

运动，大办快上的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生产成效甚微，加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省各

地农民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年，经过总结经验教训，省重申民政部门以救灾救济、

优抚、复员安置为主要业务，纠正把办集体福利事业作为民政工作的中心任务的做法，对大

量发生水肿病及灾荒严重的地区，积极进行救治、处理，大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战胜灾荒，为克服暂时经济困难，保障群众生活、稳定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年），民政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省、地、县各级

民政机构先后被撤销，干部调离、下放，许多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民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

规章制度被批判、废除。由于民政工作有优良传统，植根于民众之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些主要工作（如拥军优属、救灾救济等）仍未中断，对稳定社会仍起着重要作用。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后，拨乱反正，民政机构从上至下逐渐恢复，调离、下放的民政干部陆续调

回，全省民政工作又逐步走上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了一系列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对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各级民政部门在拨乱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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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坚持民政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同时抓好自身建设。

年代始，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根据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的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的

精神，在做好传统民政工作的同时，坚持改革，不断开拓、探索新路子，使全省民政工作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镇政权，整顿、加强村（居）

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发展中小市、镇的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探索农村救灾新路子，改

革传统的救灾救济办法，推行救灾和扶贫相结合，增强灾贫民自身“造血”功能；试行农村

救灾合作保险，提高农民自我保障思想意识；改革封闭办福利事业的做法，促使社会福利事

业向社会开放，并走“事业办实业，以实业养事业”的路子；逐步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改革

社会福利企业管理体制，提倡多层次、多渠道发展社会福利企业，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改革优抚制度，实行抚恤与扶持发展生产相结合，改重点优待为普遍优待加奖励的办

法；改革单一的安置方式，实行区别对待的退伍安置政策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军队离退休

安置办法。改革对贫困地区救济型扶持，实行有偿和无偿扶持发展生产办法；开展社会福利

有奖募捐工作；创办省民政学校、加强人才培养，提高民政干部政治和业务素质；民政理论

研究和信息、宣传工作也得到了加强。

年代，全省民政工作紧紧围绕着党的进入 工作中心，深化各项民政工作改革，使各

项民政事业快速发展。在农村，逐步推进建立标准有别、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组

织生产自救、动员社会募集款物和拓宽国内外救灾援助渠道等相互结合的救助工作，连续战

和胜了 年的特大风、洪、旱灾害，使灾民衣食住等生活获得保障，

灾区生产迅速恢复。农村的五保户供养进一步落实，供养标准成倍提高，近 乡镇建立

了敬老院。 年开始，民政部门组织民政对象搞山地综合开发，到 年已初见成效。

从 年 月起，按照民政部部署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到 年已形成一定规

模。在城镇，社会福利企事业开拓前进。各市镇兴办的为烈军属、孤老、儿童、婴幼、残疾

人、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为居民服务的社区服务设施、服务项目逐年增多，服务效益不断增

大。全省福利事业单位，比 年增长 ，基本适应市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

求。社会福利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发展迅速，产值、利润、安置残疾人员成倍的增加。社

会福利奖券销售量逐年增大，筹集的资金资助兴办了一批社会福利事业项目。优抚安置工作

适应了新形势，全省“双拥”活动更加广泛深入，涌现出一批双拥模范单位，拥军优属服务

组织不断壮大；落实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的项目不断增多；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标准逐年

提高；推行“征兵、优待、安置 三结合的办法，做好退伍安置工作，退伍军人两用人才开

发使用率达 以上；这些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建设不断加强，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发展福建民政事业，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巨大

支 年 月至 年的持，从 年间，全省共支出民政事业经费 亿元，其中改

革开 年，共支出放以后的 亿元，为保障约占全省总人口 的民政服务对象的生

活，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军政民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

积极作用，体现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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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的行政区划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或社会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福建简称“闽”。自秦始置闽中郡，汉昭帝始 年）立冶县，至五代时元二年（公元前

王氏创“闽国”。 州 军。明初，设立福建行中书省，后改设福建布政宋代置福建路，领

县。清又置省、府（州、厅）、县三级制，后在省与使司，领 府、 州、 府之间增设

个道。民国初期，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北伐后又废道，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民国

年）末，为便于管理，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区署。中年（ 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实行省、县二级制，省与县之间仍设置督察专员区署。此后，福建的专区、市、

县等行政区划界线、管辖范围和名称，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先后作过多次变

更与调整，但全省区域面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福建东临东海（包括金门岛、马祖岛、南

日岛、西礵列岛和台山列岛等大小岛屿和海域）；东南与台湾省相望；西界江西；北毗浙江；

西南与广东接壤。位于东经 之；北 纬 间。东西宽约 公

里，南北宽约 公里，土地面积为 万多平 年人口共有 万多人。方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凡县一级以上的区域划分或变动，均由国务院审批，县以下的

行政区域的划分或变动，由省人民政府审批，但具体工作均由民政厅承办。 年，福建

省人民政府规定，县以下行政区域的划分或变动，改由省民政厅审批，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省的 道、行政区划分为 府、 州、 县、

一、宁福道（驻福州），辖福州、福宁

福州府，领 县

清、永福县（今永泰）和海防厅、平潭厅。

福宁府，领 县：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县。

二、兴泉永道（驻厦门），辖兴化、泉州

兴化府，领 县：莆田、仙游县。

县、泉州府，领 厅：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县和马巷厅、厦防厅。

永春州，领 县：德化、大田县。

三、汀漳龙道（驻漳州），辖汀州、漳州 府和龙岩 州。

汀州府，领 县：长汀、归化、清流、宁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县。

漳州府，领 县 厅：龙溪、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海澄县和云霄厅。

龙岩州，领 县：漳平、宁洋县。

第一章　　行政区划

第一节清朝时期

清朝行政区划继承明制，省以下为府、县两级，省与府之间设道。清康熙二十三年

年），福建省增设台湾府，清光绪十二年（ 年），台湾设省与福建分治。清末，全

厅。其统属关系如下：

府。

厅：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屏南、闽

府和永春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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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建邵道（驻南平 府。），辖延平、建宁、邵武

厅：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县和上洋县、延平府，领 厅。

县：建安建宁府，领 （今建瓯一部分）、瓯宁（今建瓯一部分）、建阳、崇安、浦

城、政和、松溪县。

县：邵武、光邵武府，领 泽、泰宁、建宁县。

第二节　　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建立后，福建省行政区划有较大的变动。废府、州、厅制度，实行省、道、县

年）全省三级制。民国元年（ 道。民国 年，依原划分为东路、南路、西路、北路

辖区域置闽海（闽东）、厦门（闽南）、漳汀（闽西）、建安（闽 道。合并闽县、侯官北）

瓯宁为建瓯县。改永春、龙岩两州为县。废平潭、云霄两厅为县，划为闽侯县，建安、 出同

安县的厦门岛成立思明县。改永福县为永泰县。划出同安县的浯州屿（金门岛）和大小嶝诸

岛成立金 道门县。经改革，全省计 县。

民国 年（ 岛和漳浦县的古雷岛设立东山县。全省共辖有年），划出诏安县之铜山

道 县。

年（ 年）年福建省各民国表 道管辖区域一览表

县一级设公署，以县知事为长官，对县人口较多的地区设置县佐。全省设置县佐的有：

大湖（闽侯县辖）、营前（长乐县辖）、南日（福清县辖）、周墩、三都（宁德县辖）、峡阳、

岚下、上阳（南平县辖）、仁寿（顺昌县辖）、迪口（建阳县辖）、马巷（同安县辖）、安海

（晋江县辖）、石码（龙溪具辖）、溪口（龙岩县辖）计 处。

民 年（国 年），废除道的制度，实行省、县两级制。民国 年（ 年）

月，华封县佐改设华安县。民国 年 月年）（ 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

等十九路军将领为核心，联合国民党内的一部分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福州为首都，并将福建划为闽海、延平、兴泉、龙汀 个

省和福州、厦门 个特别市，管辖 县。闽海省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平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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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龙汀省省长许有超，副省长徐名

个省管辖区域如下鸿。 ：

个县）：闽侯、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闽清、屏南、永闽海省（ 泰、平

潭、霞浦、福鼎、宁德、寿宁、福安。

延 个县）：南平、沙县、将乐、顺昌、永安、尤溪、建瓯、建阳、崇安、浦平省（

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泰宁、建宁。

个县）：莆田、仙游、晋江、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金兴泉省（ 门、永春、德

化、大田、思明。

个县）：龙溪、漳浦、海澄、南龙汀省（ 靖、长泰、平和、诏安、云霄、东山、华

安、龙岩、漳平、宁洋、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清 月改归化县年流、明溪（民国

为明溪县）、宁化、长汀。

月，人民革命政府解散，又建立福建省政 月实行行政督民国 年（ 年） 府。

察 个县。个行政督察区署，仍辖专员公署制度，将全省划为

第一区 县，辖长乐、闽侯、福清、连江、罗源、永泰、平潭

第二区辖 县，福安、宁德、福鼎、霞浦、寿宁、屏南

第三区辖南平、沙县、尤 县，溪、闽清、古田

第四区辖仙游、永春、德化、大田、惠安、莆 县，田

思第五区辖同安 晋江、南安、 县，金门 安溪 明

第六区辖漳浦、诏安、南靖、平和、龙 县，溪、长泰、海澄、东山、云霄

第 县，七区辖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漳平、宁洋、华安

第八区辖长汀、 县 ，连城、宁化、清流、明溪、永安

第九区辖邵 县，武、将乐、顺昌、建宁、泰宁、光泽

、建阳、崇第十区辖浦城、建瓯 安、松溪、政和 县。

月，设立民国 月年年 三都（ ） 日光泽县划归江西省管 特区辖。 。民国

月，设年（ 年 ） 立厦门市，撤销思明县。 月，设立南日岛特区和禾山特区。

月，设立 年（ 年） 月，设立周墩特区。 月，设立 峰柘洋特区和上洋特区。民国

市特区。 月， 个个设立石码特区。全省改划 市、 县为 个行政督察区 、 个特区。、

民国 年（ 月，年） 金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县沦陷。民国 年）年（

月，福建省政府及其所属机构陆续迁往永安。 月，厦门沦陷，市府移设海澄县之海沧。

月，石码特区改为普通区，归并龙溪县。 月，上洋特区撤销，并入顺昌县，设立仁寿、

水吉 个特区 个特区。民国个县、。全省行政区划为 个行政督察区、 个市、

年），隶属第三行政督察区的寿宁县划归第一行政督察区管辖，增设三元特区，裁撤

三都特区。民国 年（ 年），省政府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将“区域面积之过大过

小，以及人口过多过少”的县，进行划分或归并。将建瓯县境内划出一部分行政区域，设置

水吉县，将沙县所辖的三元镇与从永安、明溪 县划出的一部分，合并设置三元县。为督导

便利，增进行政效率，对部分行政区管辖的县份进行调整，建宁、泰宁 县原属第七区改隶

第二区，古田、屏南原属第二区改隶第三区，上杭原属第六区改隶第七区，永安原属第二区

改隶第六区。特种区变动也较大，三元、水吉 个特区改设为县，仁寿、峰市、南日岛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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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年 年 月）（

年（ 年 ）

分区域，作为福州市的管辖区域。民国

新调整，全省划为 个行政督察区、

特区裁撤，分别 个县的边境地带划归顺昌、永定、莆田县管辖。德化、永泰、仙游、永春

设立凤顶特区，年底裁撤。

表 民国 年（ 年）年福建省各区署及其管辖县份一览表

日，因日军侵略，福州沦陷，第一区专署移驻福安。民国

月，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以福州警察局原辖区域并从闽侯县划出一部

年（ 年）各行政督察区及所辖县（区）作重

个市、 个县、 个特区。

表 年（民国 年）年福建省各区署及其管辖县份一览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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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闽侯县改名为民 年） 月国 年（ 年） 月年（林森县。民国

日，柘洋特区月 改日，周墩特区改为周宁县。 为柘荣 月，省政府返治福州，全县。

个市省行政区划为 月 日，福年）年（个行政督察区、 个县。民国、共辖

州市政府正式成 个市、 个县。个行政督察区、立，全省行政区划分为

月，重新调民国 年年（ ） 整行政区划，全省 个行政督察区，辖 个改划为

个县，另 个县、 市为省政府直辖。

年） 月民国 年（ 日，光泽县由江西省划归福建省管辖。至此，全省共辖

月福建省人民年（个市。这一行政区划延续至民国个县、 年） 政府成立为止。

续表

民国 年（ 年）年福建省各区署及其管辖县份一览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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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将 个专区依次更名为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泉州、漳州、永安、

龙岩专区。 月，泉州专区更名为晋江专区，漳州专区更名为龙溪专区。建瓯专区更名为建

阳专区。德化县由永安专区划归晋江专区。林森县复名为闽侯县。 月，增设泉州市、漳

州市（均系县级）。

县以下行政区划，仍维持旧政权的区划。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进展，逐步建立乡村人民

民主政权。至 年底止，全省成立 个。个区公所，建立新的乡（镇）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 个旧乡（镇）、 个保和 个甲，宣布废除。

年至 年，福州市先后设置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水上、盖山、鼓

山、洪山、新店 个区。厦门市先后设置开元、思明、鼓浪屿、禾山 个区。

年底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缩小行政区划的决定》， 年撤销福州市盖山、鼓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日，省人民政府公布行政月年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 月 区划通令，

个省辖 个行政督察专区和 个县（含待统一的金门县）。将全省划分为 市、

月福建省各专区、市管辖县及其驻地一表 年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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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合并区、乡工个区。 年山、洪山、新店 作的规定》，

全省行政区划有较大变动，建阳、闽侯、永安 个县以及福州个专区和水吉、宁洋、柘荣

的 个区撤销；三元、明溪两县合并设立三明县。设立南平市（县级），大根、小桥、水上

个地 个县级市、 个县、 个闽侯县划归省直辖。变更后，全省共有 个专区， 级市、

市辖区。

年开始撤区并乡，至 年上半年止，全省共有 个区， 年，撤个乡。

销厦门市禾山区，闽侯县划归福州市，同安县划归厦门市。

个乡合并为 个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全省将 。并实行政社合一，以人民

公社取代了区乡体制。

年，恢复闽侯专区，辖闽侯、闽清、长乐、连江、永泰、福清、平潭 个县，专署驻闽侯

县。松溪、政和县由南平专区划归福安专区。 年 月，清流、宁化两县合并设立清宁县；

撤销南平县并入南平市；设立三明市（地级），以三明县城区为三明市的行政区域，三明县划归

三明市管辖；松溪、政和两县合并设立松政县；龙溪、海澄两县合并设立龙海县；福州市设置马

尾区。 年，闽侯专区的连江县和福安专区的罗源县划归福州市；龙岩专区的永安、清流、

宁化三县划归三明市。 年，设立三明专区，三明市改为县级市。连江、罗源、古田、屏南四

县划归闽侯专区，晋江专区大田县划归三明专区，撤销福州市马尾区。调整后，全省管辖 个

专区、 个地级市、 个县级 个县、市、 个市辖区

年福建省各专区表 、市及其管辖县、市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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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建西县，并入顺昌县；撤销柘荣县，分两部分并入福安、福鼎县；松溪、政和合并设立松

政县；撤销福州市郊区，设立马江、北峰 个区；福安专区的松政县划归南平专区；闽侯专

区的古田、屏南、连江、罗源 县划归福安专区；晋江专区的莆田、仙游两县划归闽侯专

区；厦门市的同安县划归晋江专区；南平专区的尤溪、 县划归三沙县、将乐、建宁、泰宁

明专区。南平专区专署驻地由南平市迁往建阳县；闽侯专区专署驻地由闽侯县迁往莆田县，

福安专区专署驻地由福安县迁往宁德县，闽侯县政府驻地由螺洲镇迁往甘蔗镇。 年，

南平专区更名为建阳专区，福安专区更名为宁德专区，闽侯专区更名为莆田专区。同年，专

区改为地区。

年，莆田地区的闽侯县划归福州市，晋江地区的同安县划归厦门市。 年，恢

复柘荣、松溪、政和 个县，撤销松政县。 年，撤销福州市北峰区，设立郊区。

年，厦门市设置杏林区，福州市设置环城区，撤销福州市马江区，将行政区划并入郊区，福

州市红卫、赤卫、朝阳 个市辖区，分别更名为鼓楼、台江、仓山区。 年，厦门市东

表 年福建省各专区、市驻地及其管辖区域一览表

年，从南平市和建瓯、顺昌县划出部分行政区域设立建西县，三明县更名明溪县。

年，厦门市开元区更名为东风区，思明区更名为向阳区。至年 个人底，全省共有

民公社。 年，福州市鼓楼区更名为红卫区，台江区更名为赤卫区，仓山区更名为朝阳

区，厦门市和 年 月，全省县以上行政区划又有较大的变更。撤福州市均设置郊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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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撤销龙岩县，成立龙岩市（县风区更名为开元区，向阳区更名为思明区。 级）。

年，福州市设置马尾区 年，县以上行政区划有较大变动，撤销三，撤销环城区。

明地区，三明市升为地级市，三明市设立梅列、三 个市辖区，原三明地区各县划归三明元

市管辖；撤销莆田地区，以莆田县的部分行政区域设立莆田市（地级），莆田市设立城厢、

涵江 个市辖区 县，将原莆田地区所属闽清、永泰、长乐、福清、平潭，管辖莆田、仙游

县和宁德地区的连江、 县划归福州市管辖；撤销邵武县，设立邵武市（县级）。罗源

年，撤销永安县， 年，撤销龙溪地区，漳州市升为地级市，设立永安市（县级

市管辖；撤销晋江地区，泉州市升为地级漳州市设置芗城区，原龙溪地区各县划归漳州 市，

年，厦泉州市设置鲤城区，原晋江地区各县划归泉州市管辖。 门市设置湖里区，郊区

更名为集美区；以晋江县部分行政区域设立石狮市（县级）。撤销明溪、福鼎 县和三明市

月郊的 个区公所。 年 ，建阳地区驻地由建阳迁回南平市，建阳地区更名为南平

地区。全省行政区划为 个县级市个地区、 个地级市 、 个县、 个市辖区。、

年 月，撤销崇安县，设立武夷山市（县级）。 月，撤销福安县，设立福安市（县级）。

年 月，撤销漳平县，设立漳平市（县级）。 月，撤销福清县，设立福清市（县级）。

年 月，撤销晋江县，设立晋江市（县级）。 月，撤销建瓯县，设立建瓯市（县级）。

年 月撤销南 月，撤安县和龙海县，设立南安市（县级）和龙海市（县级）。 年

销长乐县，设立长乐市（县级）。 月，撤销南平地区，设立南平市（地级），原南平市（县

级）撤销， 年改设延平区（县级）。 月，撤销福鼎县、设立福 月，鼎市（县级）。

福州市郊区更名为晋安区，对福州市辖区的行政区域也作了相应调整。

表 年福建省行政区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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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福建省县以上行政区划变更一览表 表

注：表中“县数”一栏数字包括金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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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层政权

基层政权，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设在基层行政区域内的一级国家政权。

福建从宋开始至明、清的基层政权，曾长期设置乡、里制度，到晚清改建保甲制。民国时期

建立乡、镇（或联保）和保、甲。在闽东、闽西一带的革命老根据地，曾建立区、乡、村苏

维埃和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多次进行调整更名，先后建

立乡、镇和人民公社。在城乡最基层，分别建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

织。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

福建的基层政权在宋代以前无确认的记载。据宋淳熙《三山志）载，宋朝县之下设乡，

乡之下设坊（城厢）、里（乡村），里之下即户。宋神宗熙宁初，推行王安石新法，改行保甲

制。据熙宁三年（ 年）颂布的保甲规定：“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

都保。”当时的保甲组织是为建立“乡兵”而设置的，是为了社会治安。

元朝，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组织分为里制与社制两种。

里制系沿唐制，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家为里，里设里长（社制原为北方农民组

织，规定五十家为一社）。

明朝福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行乡、里制，“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凡 户为

人为里长，轮流为首里，推富户者 ， 年一轮，里长“管摄里中之事”。每甲设甲长一

人负责民政、教化、赋役等事。

明朝非常重视赋税收入，洪武四年（ 年）九月，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为粮长，

专督其乡赋税。而粮长享有觐见皇帝和提拔录用的殊荣。明朝福建省基层政权组织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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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表 明代福建省县以下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组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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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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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牌，设一牌长，户立福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长期沿袭明制，到清末改保甲制，

保长。在市镇中称坊，市镇郊区称厢。市镇甲，设 甲长； 保甲立牌立 ，设 与

保。保甲的主牌立 甲，农村一样 甲立 要任户立 牌， 务是监视人民的言行。

年）为加强对人民的统清康熙四十七年（ 治，特增补助条例：“每户设印位纸牌一

张，书姓名、丁口于其上，外迁则注明所往，迁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

确，不许容留。”

第二节　　民国时期

年）的北民国元年至民国 年（ 洋军阀统治，是在“中华民国”的招牌

下，实行封建买办的独裁统治。当时，福建地方政权仍沿袭清末行政区划，设省、道、县、

乡（镇）四级。

月年）年 年）后，基层政权组织迭经变迁。民 民国 国 年（ ，福建

省实施的《县组织法》取消县佐制，分为县、区。区以下 邻。以 户为邻，设村里、闾、

村里为区户为闾，百户以上之市镇为里，百户以上的乡村为村， 年（。 年），民国

至将村里改为乡镇。 乡镇为一区。 年（民国 年）又修正《县组织法》，将乡镇

扩大至千 年）公布（县自治法）规定县以户，区改由 乡镇组成。民 年（至 国

闾以上则下设乡镇、闾邻二级， 邻为闾。户为邻， 为乡镇。但在县政府所在地得划

分为若干区，区与乡镇同级，其编制亦同。

民国 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命令福建实行保甲制年（ 年） 度。以

户为甲， 甲为保， 保以上为乡镇，亦可设区（与乡镇同级）。区、乡镇、保、甲制度一

直沿续至 年为止。

民国 月，福建省政府公布《福建省各县分区年（ 年） 设署办法施行细则》规

定：各县政府应依其辖境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及地方习惯，将县行政区域酌

划为三区至六区，设立区署。民国 年（ 月完成设区工作，全省总共年） 设 个

区，（区分 个，为甲、乙、丙三种，其中：甲种 区、乙种 区、丙种 区）、联保

个。区署设区长，由县政府委派，下设民、保 个，甲 财、建、教、户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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